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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04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线上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嘉实基金、平安基金、创金合信基金、中国人寿、万丰友方、北京

星元、信达证券、长江证券、中泰证券、浙江物产、平安养老、国

信证券、华安证券、国金证券、方正证券、中信建投、湖南源乘私

募、中金公司、广发证券、国元证券、厦门国际信托、中信证券、

杭州弈宸私募、长城证券资管、元兹投资、上海珺容投资、玄卜投

资(上海)、同泰基金、西部利得基金、秋阳投资、九泰基金等 31 家

机构。 

时间 2025 年 11 月 03 日上午 10:00—11:30，下午 15:00—16:30 

地点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西路 100 号盈趣科技创新产业园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总裁杨明，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李金苗，投关总监高慧玲，董事

会办公室沈念、苟晓雯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公司董事会秘书对 2025 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进行汇报。 

二、公司领导就以下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 

1、我们目前整体的研发费用率还是比较高的，后续研发费用

率如何展望？ 

回复：您好。公司将基于未来的战略布局，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的研发投入来保持竞争优势，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例如温度

精密控制、卫星地面终端及模组、工业二次料及可降解等新材料开

发、生物体态传感及感知等等。展望明年，预计随着收入的增长，

研发费用率相对会略降低一点。 

2、请介绍下汽车电子的盈利情况和未来发展展望？ 

回复：您好。近几年我们也明显感受到汽车电子行业竞争加剧，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盈利能力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对于汽车电

子业务领域，我们也在积极采取以下措施，不断提升自身的市场竞

争力：一是深化明星产品（电子防眩镜、电动可翻转屏、汽车控制

部件等）的技术壁垒，持续强化其市场竞争力，新产品电动可翻转

屏已获多家车企定点；二是加速全球化布局，依托墨西哥智造基地

的区位优势（运输成本低、交付周期短等），深度绑定北美头部客

户，同步拓展欧洲及亚太市场；三是突破增量赛道，基于现有精密

制造能力向汽车线束等新品类延伸，充分复用设备与技术资源。我

们相信，通过产品创新、全球协同与产品线扩展等的组合策略，公

司汽车电子业务将进一步做大做强。 

3、公司与健康环境领域重要客户的合作进展如何？除了净化

器这一款产品，我们是否会去延伸一些其他的产品线？ 

回复：您好。得益于公司与客户重要项目的量产，公司健康环

境业务在 2025 年第三季度实现了快速增长。我们正在深化与该客

户的合作，加快新项目的研发量产落地，保证订单的及时交付，并

积极拓展其他产品线的合作。我们看好健康环境业务未来几年的发

展前景。 

4、公司 2025 年 Q3 利润增幅低于预期的原因是什么？ 

  回复：您好。公司 2025 年 Q3 利润增幅低于预期，主要是由于产

品结构变化、海外生产成本相对略高等原因使得毛利率有所下降，

以及研发投入、销售费用以及股份支付费用增加等多重因素综合影

响所致。 

5、请对 E-bike 产品 Q3 的经营情况进行分析，并展望后续的

发展？ 

回复：您好。E-bike 产品在第三季度收入略有下滑，但从前三

季度整体来看是同比增长的。长期来看，我们看好 E-bike 产品未来

的发展，它属于一个环保、绿色、健康、时尚的产品，从市场趋势

来讲处于上升周期中。过去三年该产品处于去库存的周期中，目前

也慢慢回归到一个比较健康的库存水平，叠加需求端逐步回暖，预



计 2026 年该业务表现将更好。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与客户的战略

合作也在持续深化，上个月公司凭借在智能制造、技术创新及供应

链协同的突出表现，从客户全球超 3.5 万家供应商中脱颖而出，成

为 49 家获奖企业之一，荣获客户颁发的“2023/2024 年度全球供

应商奖”。我们与客户除 E-bike 外的新项目也在持续开发、拓展，

我们期望跟这样优秀的客户不断深化合作，不仅能带来业绩的增

量，更通过技术沉淀与管理经验复用，全面提升我们服务全球头部

客户的核心能力，为长期价值增长筑牢根基。 

附件清单（如有） 不适用 

日期 2025 年 11 月 03 日 
 


